
柳 州 市 阳 和 工 业 新 区 
审批服务局文件
阳审批环城审字〔2026〕2号
关于柳州博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精密桥梁预应力锚固件生产基地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柳州博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来《精密桥梁预应力锚固件生产基地环境影响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对报告表批复如下：

项目位于柳州市阳和新区和顺路10号。项目为新建项目，用地面积31383.5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为：建设3栋钢结构厂房，2栋框架结构厂房，在5#厂房内布设精密桥梁预应力锚固件生产线，并配套建设辅助用房及停车位、环保、消防、节能、道路、绿化等设施。拟购置金属带锯床、浙江恒力锯床、单臂电液锤、空气锤、4T锤油箱油泵、万能升降台铣床、摇臂钻床、数控车床、数控加工中心、锉刀、抛丸机等生产设备。项目以连铸坯、润滑油、切削液、液压油、丙烯酸聚氨酯面漆、环氧云铁中间漆、环氧富锌底漆、稀释剂为原辅料，通过下料-天然气加热炉加热、锻造成型-冷却-机加工-打磨、成品入库-抛丸、喷漆、自然晾干、检验、成品入库生产工艺，建成达产后年产6000吨精密桥梁预应力锚固件。项目总投资12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0.1万元。

项目已取得广西壮族自治区投资项目备案证明（项目代码：2502-450210-04-05-638137），从环境影响角度考虑，同意你公司按照报告表所列的建设项目的地点、性质、规模、采取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及下述要求进行项目建设。

二、项目须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要求，重点抓好以下环保工作：

（一）合理布局各种噪声产生源，并对高噪声设备采取有效地减振、隔声和降噪措施，确保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要求。

（二）项目生产废水不外排。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须确保各污染物排放浓度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后，方可排入市政管网。按照《环境保护图形标志—排污口（源）》和《排污口规范化整治要求（试行）》有关规定建设规范化的废水排放口及采样口。
（三）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废气污染物排放须符合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确保合规排放。项目天然气加热炉烟气通过20m高的烟囱（DA001）排放，须确保颗粒物、烟气黑度达到《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9078-1996）表2中金属压延、锻造加热炉二级排放标准要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及二级最高允许排放速率限值要求。项目喷漆、自然晾干工序于密闭负压喷漆房内进行，喷漆房废气随气流经水帘+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吸附净化后通过20m高的排气筒（DA002）排放，须确保非甲烷总烃、二甲苯、颗粒物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及二级最高允许排放速率限值要求。按照《环境保护图形标志—排污口（源）》和《排污口规范化整治要求（试行）》有关规定建设规范化的废气排放口及采样口。
项目抛丸工序废气经设备配套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无组织排放；项目下料、打磨工序废气经重力沉降后无组织排放；项目机加工工序废气通过设置抽排风系统，加强车间通风后无组织排放。须确保非甲烷总烃、颗粒物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同时厂区内排放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浓度达到《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附录 A 表 A.1 限值要求。

（四）做好一般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和妥善处置工作。须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要求设置相关污染防治设施。

（五）须按《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建设废切削液、废切削液桶、废液压油、废液压油桶、废润滑油、废润滑油桶、漆渣、废漆桶、废活性炭、废含油抹布、劳保用品的临时收集存放设施，定期收集并交由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置，确保危险废物暂存剩余容量及周转周期合规。

（六）按照《关于印发〈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环发〔2015〕4 号）等相关要求，制订应急预案，配备相应的应急保障物资，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定期进行应急演练。加强环境管理，落实环境保护规章制度，确保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转以及各项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三、该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落实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工程建成后，须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要求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四、项目在启动生产设施或者在实际排污之前须依照国家相关规定申领排污许可证。

五、项目生产时，你单位须按《报告表》所列的环境监测计划实施监测，加强环境风险管控，确保环境安全，避免发生环境纠纷，并按国家有关要求公开监测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六、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建设工艺、污染防治措施、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须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评价文件。建设项目自环评文件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我局审核同意后方可建设。

柳州市阳和工业新区审批服务局      

2026年2月26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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